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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种财政政策手段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贾 康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推进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需要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的要求，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其中企业应在应用型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方面担当主角，政府则应在大力支持基础科研的同时，积极

引导、激励企业加 大科技投入开展相关的自主创新和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近年来，在引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方面，我国已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在导向合理性和领域覆盖面上基

本适应企业的需求，总体来看，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R & D）经费投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在

国家财政拨款绝对数量明显增加的同时，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目前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方式和政策手段已多样化，除有相关规 划、法律规定之外，还有技术政策、

人才政策、教育培训、科技成果奖励、对外合作与交流及市场中介服务等等。但是，近年我国政府对企业、特

别是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主要还是依靠税收优惠和数量有限的创新基金中的财政直接拨款与贴

息。有关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投资与发展的财政贴息和信用担保、政府扶助的产业共性技术开发、

创新联盟等方面的政 策手段还发展和运用不足。因此，适当增加财政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是有必要

的。为了有效运用财政性科技投入，不仅应正 确掌握投入方向，还应特别注重发挥其放大、辐射、引导的“乘

数效应”，除少量采用直接 拨款 方式外，应力求将财政贴息、合同制投入——退出方式等财政资金支持方式

灵活运用，从而有效实现政府投入的放大效应和重点针对性。

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研发活动，但政府有必要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一个完善的外部制

度环境来引导、激 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 大研发投入。我国在市场机制还待进一步发育和培养的现阶段，应

充分注重以 政府采购等多种调节手段引导企业 加 大科技投入和支持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在我国启动加入

W 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的情况下，仍应坚持以 发展中国家地位、适用“特殊条款”的身份，以 及在市场经

济规则和 W TO 协调机制的允许范围内，运用各种政府采购手段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支持。

比如，应研究通过前采购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宏观引导，通过后采购（首购）为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

一个相对有利的市场空间，降低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和风险，进而推动、促进企业对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的研发。根据财政部新近已明确的政策规定，应积极运用政府采购的“首购”制度，对本土研发设备的首套工 业

示范装置等给予政府的特殊支持。对某些目的和要求非常明确的科技成果，还可采用悬赏奖励 方式给予激励。

同时，应建立健全政府资助和企业研发相结合的机制，强化企业对产业技术选择的参与和市场导向的自主

决策，充分发挥企业对产业技术的识别能力，即加强产业技术选择和创新的市场决策程度，使企业成为产业技

术创新的决策和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科技成果应用的主体，这和政府的适当政策支持应是并行不悖的。

除税收、政 策性金融手段外，对于 R & D 投入强度比 较高的企业，还可考虑在基础设 施配套条件、出口

信用保险 等方面给予支持。

再有，政府必 须加 强企业自主研发成果的知 识产权保护，以 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完善企业 财务会

计制度，规范与企业研发活 动相关的会计科目，以 利于企业研发经费的核算与管理；继续完善科技税收激

励政策体系，激励企业、个人和非营利机构降低科技投入风险，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研发活动回 报率，开拓资

本市场融资支持企业研发、创业投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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